附件2

2022年度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部门预算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预算基本情况
（一）收入支出结构分析。

1. 各项收入、支出对比情况。

2022年预算收入2932.56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预算收入2466.32万元，占比84.10%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52.02万元，占比8.59%；卫生健康支出67.06万元，占比2.29%；农林水支出10.15万元，占比0.35%；住房保障支出137.00万元，占比4.67%。

2. 收入支出与上年度对比情况及原因分析。

2022年收入预算执行2932.56万元，较上年增加514.52万元，增长21.28%；2022年支出预算执行数2932.56万元，较上年增加514.52万元，增长21.28%。主要原因：一是2022年调入12名领导干部以及绩效奖列入公积金缴存基数，致人员经费增加；二是新增市任务管理系统项目支出。

（二）财政拨款收入、支出分析。

2022年财政拨款收入2932.56万元。2022年财政拨款支出2932.56万元。基本支出2070.86万元，其中人员经费1844.61万元，日常公用经费226.25万元；项目支出861.70万元。

按功能分类：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预算收入2466.32万元，占比84.10%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52.02万元，占比8.59%；卫生健康支出67.06万元，占比2.29%；农林水支出10.15万元，占比0.35%；住房保障支出137.00万元，占比4.67%。
2. 按支出性质分类：基本支出—人员经费1844.61万元，占总支出的62.90%；基本支出—日常公用经费226.25万元，占总支出的7.72%；项目支出861.70万元，占总支出的29.38%。
3. 按支出经济分类：工资福利支出2006.88万元，占总支出的68.43%；商品和服务支出687.26万元，占总支出的23.44%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72.90万元，占总支出的2.49%；资本性支出165.52万元，占总支出的5.64%。
其中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：2022年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数为73.61万元，较上年增长14.19%，对比年初预算下降43.26%。其中因公出国费0元，与上年持平；公务接待费3.20万元，较上年下降18.99%，对比年初预算下降87.40%，接待31批次共248人次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65.52万元，较上年增长8.28%，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务车老化维修维护费用增加。

会议费支出情况：2022年会议费支出0.25万元，较上年减少98.36%，对比年初预算减少14.25万元，主要原因：2022年全市性电视电话会议只结算了部分费用。

培训费支出情况：2022年培训费支出4.64万元，减少31.35万元，较上年下降87.11%；对比年初预算减少33.18万元，下降87.73%。主要原因是2022年疫情形势严峻，未组织举办区内外业务培训班。
二、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根据《钦州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市本级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钦市财绩〔2023〕2号）等相关文件要求，本次自评是通过评价本办2022年度财政资金预算支出的绩效状况，为今后预算安排提供决策支持。进一步增强本办支出管理的责任，加强财政资金管理，合理、规范、有效使用财政资金，以达到改进预算管理、优化资源配置、控制节约成本、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、更好地发挥工作职能的目的。本办于2022年5月初完成自评工作。自评工作主要如下：

（一）由财务科牵头，人事科、行政科、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、电子政务中心等相关科室配合，组织实施我办预算绩效自评。根据评价对象、内容和要求收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、文件制度、部门职能职责、年度工作计划等各种资料。

（二）财务科对2022年度部门预算数据的准确性、真实性进行核实。查阅2022年度预算安排、预算追加、资金管理、经费支出、资产管理等相关文件资料和财务凭证。对收集的各种资料进行审核，根据具体情况组织人员到现场进行勘察、查验、询查和核实，确保资料真实可信、准确无误。
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分为98.21分；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共有21条，自评数量21条，其中有18条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果为一等，3条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果为二等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得分平均分为93.90分；自评覆盖面100%。

自评结果及分析

（一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。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分为98.21分，绩效指标完成情况：

1. 认真按照绩效自评要求做好预算编制，明确整体绩效目标，提高预算细化率，确保项目支出合规性。我办预算完成率、调整率、支付进度率、“三公”经费控制率等基本达标。从经济性分析、效益性分析，我办基本完成预期目标。

2. 重协调、提质效，服务大局有新进步。强化抓经济运行调度制度建设，加强与各主要经济部门的沟通协调，推动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各重点企业、行业平稳运行。规上工业总产值、固定资产投资、外贸进出口总额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十多项指标增速排全区第一。
3. 市决策咨询专家经费项目绩效目标基本按要求完成。2022年，在各位领导的关心指导以及各小组牵头单位的大力支持推动下，专家咨询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，各项工作取得较好成效。经市委、市人民政府同意聘请专家20名，约10名专家来钦开展专题调研和提供决策咨询服务，撰写咨询专报20篇，为全市重大规划重点工作提供咨询论证10多份，5个小组牵头单位（市发展改革委、市海洋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自贸区钦州港片区自贸创新局）分别委托专家承接课题研究，共完成了5个课题研究成果（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因专家客观原因把课题转为2023年课题），多方面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力量。

4. 市政府网站集群运维、内容保障、三级等保等已完成；保障了全市视频会议线路通畅；及时更新了一批老旧办公设备，保证了办公正常运转。

5. 保证12345热线正常运转，提高接通率。联合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创新设立“钦民代表快线”，畅通“听民声、知民意、解民忧”线上渠道，专席专人收集办理人大代表意见建议，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，提高群众满意度。2022年获得一星级全国青年文明号和全区人大代表工作先进集体荣誉。
6. 实行重大材料专班制度，优质高效完成各项重大文稿起草任务。抓好调查研究，今年以来在《改革内参》、《经济》等中央重要内参以及国家级媒体上发表近30篇研究成果。快速精准做好政务信息工作，政务信息绩效考评总得分排名全区第一，成为全区政务信息工作唯一蝉联第一的设区市。推广运用“骥可达”智慧政务督办系统，实行“红黄绿灯”挂牌督办制度，有效推动各项政策部署落到实处，“钦州市创新模式夯实工业发展根基”典型经验做法获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通报表扬。
7. 办实事、练队伍，干部素质有新提升。组织开展“三办”业务点评、知识能力大比拼等活动，牵头组成政策研究分析小组等三项做法被自治区政府办公厅作为“双促”能力提升行动典型做法通报表扬。扎实推进党建、全面从严治党、清廉机关建设等工作，干部队伍能力素质有效提升。
8. 市人民政府驻北京联络处积极开展政务联络、宣传推介、招才引智、经济协作、招商引资、信息工作和公务接待工作；做好钦州市在北京的信访保障工作，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工作，建立健全钦州籍在京流动人口联络制度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果。

共有21条项目支出需要进行绩效自评，有18条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果为一等，3条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果为二等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得分平均分为93.90分。

自评发现的问题和改进措施

发现的问题：资金使用计划有待细化。绩效自评管理水平还要加强，提高职责履行及履职效益。

改进措施：

（一）增强绩效考核意识及预算绩效业务水平。对于预算目标的申报及预算项目绩效相关指标的理解度不高，应增加相关业务培训，从整体上提升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水平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保障预算部门更好地履行职责。

（二）完善相关管理制度，完善项目管理制度，建立相应的工作考核机制，加强工作环节的监控，确保项目进程有依可寻。

（三）加强协调沟通，加强与咨询专家的交流，加强与牵头部门的沟通，做好服务专家的各项工作，提高项目执行效率。

五、自评工作建议

建议加强绩效自评人员的业务培训，不断提高业务素养，促进绩效目标评价管理工作进一步优化。
六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（一）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。
反馈整改。我办将绩效自评作为自我检查、自我完善的手段，认真对绩效自评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，及时反馈整改，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、改进工作方式方法、完善管理制度。

（二）自评结果拟公开情况。

根据市财政相关部门统一部署，我办2022年部门预算绩效自评结果将按照部门预决算公开要求，与部门决算同步公开，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监督。
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其他问题需要报告。

附表：项目自评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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